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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01617  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協助大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陸委會）宣導現職軍公教人員不得赴陸設  
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申領陸方身分證、定居證及居住證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02/21 09:28:23  
擬：     
一、查本校均於人員到任後依規定請其具結未具雙重國籍，先予敘明。     
二、本案擬配合於相關會議宣導並公告週知。     
三、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温喜富 送陳/會 114/02/21 11:01:20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02/21 22:21:24  
可   


